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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公民身份的多重性——政治观念史的阐述

    引论 

  当代政治思想家，不论其立场为何，大致都关怀公民之政治实践的伦理；他们忧虑现今资本主义经济所推促的商

品消费的社会与「自恋之文化」的氛围导致公民之政治意识的薄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疏离，甚至虚无的作风。基

于这种关怀，他们援引各种不同的思想资源，批判当前的公民之处境，并重新阐释公民的德行与政治责任的意义。 

  当代政治思想的公民论述（或公民之概念）大致而言，皆肯认公民的政治实践乃落实于公共领域当中，不论这个

公共领域是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1906-1975）所表示的古典意象，或者如尤根˙哈伯玛斯（Jürgen Ha
bermas）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阐释的现代之布尔乔亚（或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从分析的观点

来说，公共领域是独立于国家主权以及市民社会（包括家族与家族的生活单元）之外，而成为公民相互交往、言谈、

论辩的场域。公共领域，理想地来看，可以酝酿出公民的理性舆论以及公民的权力（civic power），俾以防制国家主

权的专擅作为以及政府的草率政策。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公共领域跟国家的宪政法治以及市民社会的活动互有

关系。就此观之，公民在公共领域的活动就呈显其复杂性。 

  公共领域虽然独立于国家之外，但在当前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在被理解为具法统性的条件下，公共领域很难完全脱

离民族国家的框架，而得以形成某种跨国界的「世界主义式的」（cosmopolitan）场域。公共领域的非制度性性格

必须跟民族国家的宪政法理结构产生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也蕴含某种程度的紧张。相同的情况也发生于公共领域与市

民社会的关连上。当今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因此，市场经济的逻辑及其理念（诸如，追

逐个人利益、经济的兼并、商品消费以及个人生涯规画的优先性）就可能侵蚀着公共领域的完整性以及公民的政治关

系与责任。 

  公共领域一旦跟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会产生它们彼此相互影响与侵蚀的问题；就此也带来

了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为公民，他往往跟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身份（如「经济人」与「职场工作之人」（job-hold
er））有所差异；再者，作为一位民族国家的成员来说，公民亦兼具民族的身份。在这里，公民承载人民或民族的主

权，就如Gianfranco Poggi所说的，公民作为主权者的身份（citizens as sovereigns）。这种身份在当代政治中虽

然只是规范性的，但是实际上它赋予公民创制国家的正当性，这也使得公民成为国家之制宪者的身份 (citizens as c
onstituents)。从以上的解释，公民的资格（或者能力），就如Poggi所说的「是属于任何个体所拥有，但是，个体

不纯粹只是公民而已，他亦拥有不属于公共领域的资源与利益，这些资源与利益甚至被个人视为比纯属公共领域的更

为优先。」（2003：42-43） 

  针对公民身份本身具有的差异性，当代政治思想各依其理论的立场，而有不同的阐释观点。针对公民身份的差异

性，本文尝试作一种观念史的阐述，其旨趣在于说明自十三世纪以至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公民之观念随着不同之时

代脉络以及各种理论之解释，而有不同的观念内涵。公民之观念因而具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格。换句话说，每一个时代

皆会形成某一种主导性的公民理想，譬如，十六与十七世纪之交，欧洲在主权国家所形构的脉络中，先前新古典共和

的积极性之公民的理想就逐渐被主权理论的「属民」理想所更替，但这不意味着主导性的公民理想不会被其他公民的

观念所挑战。在这里，本文说明公民观念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的处境中清楚地被凸显出来，而当

前我们谈论公民之身分、权利与权力的各种理论的解释，诸如自由宪政的、激进之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以及人权

的公民观念所形成的彼此对立，早在法国革命期间就已显现其端倪。 

  二、现代公民观念之滥觞 



  现代之公民观念在其形成之初就已呈现了相异且对立之概念的交错互动。欧陆的市镇与城邦自十三世纪以来兴起

了城市之「共同体的运动」（commual movement）。它的目标在于抗拒君主（不论是专制政体或帝国体制之君

主）之宗主权的压迫，而力求城市与城邦的自主性与自治权。城市（与城邦）的居民大都是经营商业、海外贸易或金

融业的「布尔乔亚」。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跟中古庄园的农民不同，也不隶属封建的社会等级系统，而能享有较大的

平等地位。作为城市的居民，他们必须共同参与市政、分担公共事务的经费，这种民主的实践经由当时政治思想家，

如马基维利（Machievalli，1469- 1527）、Johannes Althusius（1557-1638）、格老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的解释，而塑造出公民之共和主义的理念（Pellicani，1994：Ch.6-9；Van Gelderen，2003：8
5-89），其基本的论旨在于，肯认公民的自由身份与自由之结社。这种自由结社，或所谓公民的结社（civil associa
tion）乃构成了「人民」（populus）的概念，并强调任何主权的资源皆来自于此；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共和主义

肯定公民之参与以及由此培养理性之审议以及合作的伦理德行。 

  然而，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发展出以主权为核心的法律与人权的理念。这种「主权——

法律」的理念跟共和主义的理念交错互动，而且形成对峙。主权作为至高的权力（与权威）不仅落实于城市的市政谘

议会（city council）[ 如Almut H?fert所解释的，在中古世纪晚期，欧陆地区的市镇系控制在「市政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city council）手中，城市的行政长官经常不依「市民」团体（burghers）所制订的法律处理市

政：专擅者任意独断，开明者则依惯例，或者以共同体的共善管理市政之原则。因此，「城市的法律并不促进法律上

平等之公民的理念，反而创造出近世现代国家的一项核心要素：即是，受国家权威所控制与规训的『臣属』或『属

民』（thesubjects）。Jean Bodin的civis（公民）之概念乃指涉城市的属民，这种权威式的关系从城市转移到国家

的主权。」（2003:71）]，也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灵魂」。这些主权者试图在他们统治的领域内，统合区域性的庄

园、市镇以及各种行会与教会等结社。他们冀望以绝对的、单一的主权及其典章律令与行政体系，收编地方的自主

权。如此，主权与地方的分权，中央集权的政府与共和的混合政制（mix constitution）…等理念形成一种拉锯。以

这段时间的英国为例，现代国家的形构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互动，在此进程中，资产阶级（不论是城市的商人、

实业家、或乡村的地方仕绅）与无产阶级（不论是城市的劳工或乡村的农民）以及君主与贵族皆卷入了权力与利益以

及政治意识型态的冲突与斗争（Ellen and Neel Wood，1997：5-26）。专制君主的君权神授的理念受到资产阶级

的「主权在议会」之理念的挑战，前两者又与下层阶级的「人民主权」（与取消私产权的诉求）彼此相争相斗。基督

教派的激进派以及新教与旧教彼此对立，并且与公民之共和主义的理念相搓相揉，而跟国家主权的理念相抗衡。 

  依照Istvan Hont的解释，欧洲现代国家的发展，其显着的性格乃是「现代主权以其君主制的形式给制度化，这

即是『绝对（或专制）主义』[ 所谓「绝对主义」一词是十九世纪德国史学所创，它意指：在真正现代性之代议国家

的市民社会兴起之前的国家性格。依Hont的解释，它可进一步被理解为「脱离了帝国体制，以作为一种组织与整合广

延之领土国家的模式」（1994：180）]，以及后来所谓『开明专制』的兴起。」（1994：179）「绝对（或专制）

主义」之主权概念虽然在中古世纪已有，但在布丹（John Bodin，1520/30-1596）与霍布斯（1588-1679）的

理论中，方有系统性的阐释观点。 

  主权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res publica）若要建立与维系其统一性的秩序，必须树立主权

者，他的权力是独一的、至高无上的、不容分割的以及是常存的。他的权力代表最后的政府决断以及仲裁。一反过去

公民之共和主义的理念，主权不是落实于人民整体。现在，主权者是人民经由契约关系的同意而产生，也因为这个关

系，主权者被赋予权威（authorization）[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在霍布斯的理论当中，人民基于和平共存与安全

之保障，而选任了主权者，并赋予权威。但是，「霍布斯并没有坚持某种特定原则，以衡量人民所选任的主权者是单

一个人或则是少数人。以当时客观环境来看，霍布斯可能考量各种不同之政府形式的决策的方便与秩序的难易，因而

偏向君主主权。」（Hont，1994：187）]，主权者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同意。作为人民的代表，主权者遂可以合法性

地垄断暴力工具的使用，俾以防御暴力，并且也因此可以制订法律、建立政府，以及管理人民的公共事务。 

  依照布丹与霍布斯之主权理论的逻辑，主权者既是法律的根源，他就操有「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

同时也是宪政秩序的维护者。就此论之，他的地位就超越法律以及宪政秩序之外。这种地位使主权者在特定的，如史

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所说的「异常」时刻，可以修改或甚至更新既定的宪法。然而，这并不表示主

权者可以任意行使其权力。关于主权者的权力的限制，十六、十七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提出他们各自的理论观点，这些

观点的基本前提，一方面是契约关系的同意以及共同体之和平与福祉；另一方面则是自然法则与基本权利的限定：主

权者与立约者皆被设想共同具有理性计算（或考量）的能力，因此得以依照自然法则的格律，理性地审议与决断其行

为。尽管自然法则所牵涉的解释之歧异必须由国家的法律作最后的公断，然而自然法则依然是主权者审议与决断的根

据。同样地，自然的权利虽然经由契约关系，而转变成为「市民之权利」（civil rights）。但是，既是契约关系的约

定，主权者就必须透过宪法与司法的途径，保证权利的有效性。沿顺这个解释的脉络，本文以下进一步讨论人权与公



民身份（与资格）的议题。 

  在国家之主权的理论当中，公民与「属民」（subjects）的概念并陈。从这里引发一项有待解释的课题：这个公

民的概念是否保留共和主义的内涵，亦即：公民的自由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美德以及公民共同体的自治？自十六世

纪以来，现代国家的建构的历程也连带地改变了公民身份（与资格）的认同，其中的关键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构即

是，国家在其统领的疆域内，凭藉宪政架构、司法的管辖、行政管理的系统以及军警武力、整合多元且异质性的社群

与团体，使之成为一个统一性的秩序。据此来看，现代「国家」的概念，就如Hont所指出的「即被创造来强调一个持

久的以及不可分割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不在于小型的以及具有自觉之忠诚的共和主义的共同体，而在于，相当程度

之异质性的广阔的单元（疆域）。」（1994：188） 

  因应这样的具体脉络，国家之主权理论在运用「公民」之概念时，虽然保有自由身份的意涵。但这自由，就如布

丹所提示的，因主权之统治而被降低，自由纯系个人人身的自由「而不必然蕴含如亚理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参与」（19
92/1586：1）。同样地，霍布斯从主权者之政治权力的观点，阐释个体在主权者的治理下，他的政治身份毋宁是

「属民」的身份，此意指个人服从政治权力、法治以及承担「属民」的责任与义务。在没有完全舍弃共和主义的「公

民」概念的情况下，霍布斯亦如同布丹，给予如下的意义：公民意味「从属性的政治位格」（subordinate civil per
son）。在这里，「政治位格」意指国家（civitas或Commonweal）；公民即是国家的，也是「手握主权权力者的

属民」（1998/1641：74）。霍布斯从论证国家之主权者的产生及其权力（与权利）的本质，提出公民的观念。尽

管他的论证极为复杂，而且亦有难解的吊诡存在，不过在这里还是必须稍作解释。霍布斯声称：国家（或「利维

坦」）是人民的理性与意志的产物，就如他所表示的：国家是「人为设造之人」（artificial man）」，具有人造之灵

魂与意志。但是，依造霍布斯的基本人性观，人是作为一孤立的个体存在的。这个个体只为自身，而不断地争取足于

凌驾与支配他人的权力，不论是物质的、社会特权的，或者是威望的权力。因此，互为孤立，彼此竞争的个体如何可

能从多元分立的「杂众」（multitudes）转变成为集体性的人民（demos）？除非内在于「杂众」得以出现一具强

大之胁迫性的力量，或者外在于它们有强大的敌对势力威胁其财产的安全与领土的完整性，否则人民集体的统一性就

无法产生。据此，霍布斯设计出人彼此交战的「自然状态」，作为解释性之设置，然后循经社会契约论的论证逻辑，

并辅助以人的道德心理的解释，阐明个体因惧怕「横死」（violent death）以及藉由理性计算的考量与选择，而愿

意共举主权者作为最后的仲裁者以及政治的决断者。在这个关键点上，「杂众」才能形塑出集体的「人民」；自然状

态也才有可能转变为具统一性的政治社会。主权者是人民互订契约而产生，是为人民所信托，主权者的权威也因此是

由人民所赋予的。不论霍布斯的主权的理论是否出现论证上之「恶性循环」，其论证的主题在于强调：「杂众」之所

以能够统合自身，而成为国家的关键，乃是能推举一位最高权力的决断者，以具体表现国家的统一性。因此是主权

者，而非人民代表了国家的统一性。这种主权的理论，依Istvan Hont的解释，乃是「间接主权」的理论（1994:18
5-86）。 

  从主权者与人民的契约关系来看，人民为建立一和平之秩序，将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自然权力，除了保留个

人生命与财产权利之外，悉数让渡给主权者。由于契约的让渡，人民有义务从属于主权者的政治权力及其制订的法

律，简言之，即是国家主权者的「臣属」或是「属民」。「属民」的地位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的身份。在法律保持

沈默的情况下，个人拥有自由去从事理性认为有利的事情（Hobbes，1996/1651：ⅩⅩⅠ）。由于「属民」从属的

限制（或者，他们自由的程度）是由主权者所设定，因此，他们的自由不能限制主权者。同时，主权者的自由权利不

能跟「属民」所享有的相混淆。唯有主权者能够承担公共的防卫与安全的政治责任，「属民」被取销了公民对政治事

务的关怀与参与（包括承担防卫共同体之国防安全的责任）；他们现在只关切私人福祉。公民之地位的改变亦牵涉抵

抗权的问题。霍布斯的主权者基于人之自保之权利，容许「属民」可以抵抗主权者施加于他们身体的暴力（包括死

刑）。然而，这种「市民服从的界线不能相对地被用来限制主权者的权利。」（Zarka，2004：172-181）换句话

说，抵抗权仅限于个人自身，而不能应用于政治性的公共领域。就这一点来讲，霍布斯的主权者必须防范「属民」的

抵抗权演变成为假借「人民主权」之号召的集体动乱[ 就如Hont的阐释，霍布斯为避免他的理论被解释成抵抗理论，

因此，他不容许「人民的『杂众』在已经被代表性之主权者塑造成统一实体之后，可以运用它来挑战与控制主权者的

决断权。」（1994：186-7）]。在宗教战争惨烈的时代中，霍布斯企图建造出一全能的主权国家，俾以带给人间和

平之秩序。但主权国家是否如霍布斯所设想的，固若金汤？ 

  霍布斯的「利维坦」虽然是尘世间的神祉，具无比的威势，但它既是人为设造的，则必会腐朽。在《利维坦》的

第二十九章中，霍布斯剖析「利维坦」遭支解以致于死亡的可能性。若证之于历史事实，在这些可能性当中，最重要

的是，宗教信仰对主权者权威的挑战。主权者容许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也把宗教的良知与判断转变为信徒个人内在

私领域的活动。凡涉及宗教良知之判断的分歧与纷争，必须以法律（即所谓「公共性之良知」）以及主权者之仲裁为

依归。尽管如此，宗教的信仰并无法满足这种限制，信徒以个人良知为最高仲裁，也视良知为个人言行的主要动力。



既是如此，信徒自觉高于主权者与法治的权威，他们往往罔顾政治与私人领域的界线，各凭私意论断公共事务，也各

以其学说蛊惑人心。是故，在国家当中，形成各个自以为是的主权者。他们由于缺乏充份的代表性，因而互不相让，

彼此攻伐，这种处境触发「利维坦」的解体。 

  其次，霍布斯的主权国家与人民整体是互为依存的。没有主权者的威势，人民无法成之为整体，但缺乏人民的同

意与信赖，主权者则无所立。是故，主权国家为求巩固与稳定，必要防范任何个体利用这业已统一的人民整体作为意

识型态的根据，企图颠覆既定的主权者。在这里，霍布斯特别指出古典共和主义的「人民之政府」（popular gover
nment）是形成这种意识型态的最主要之观念。这观念蛊惑「君主制」下的属民，让他们相信：「唯有生活在人民之

政府当中才享有自由，在君主政体中，人是奴隶。」（1996/1651：ⅩⅩⅨ，226）以譬喻来说，人民主权的鬼魂

永远飘荡于主权国家之内。「统一的属民就同属两个主权，两个王国。」（ibid：227） 

  霍布斯所忧虑的「利维坦」的衰弱，或者甚至解体的可能，在十八世纪以后的主权国家之发展中，逐渐成为历史

的事实[ ētinne Balibar在阐释现代主权国的持久性（perpetuation）以及它的危机时，指出妨碍主权之存续的障碍

有二：一是存在于「宗教之文化对国家主导权（或霸权）的抵抗；与此相关的是，针对国家之政治性边界而言的经济

社会，这个社会不断地形成一种自主自发性的领域。换句话说，这即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彼此的对立（尽管这两个

词在一开始出现时是互用的）。」其次是存在于，「推翻既定的法律、公民身份、代表性以及权威的义涵。也就是

说，将君主位格（monarchical person）的主权转移至集体性的人民『群众』与『杂众』人民身上，其位格既是具

体（藉它历史干预的效应力）也是抽象（因为除非以象征表述，否则它无法被给予一专有名词，或者说，没有共同性

的脸庞）。」（2004：148）]。卢梭（J. J. Rousseau，1712-1778）首先发难，将「人民主权」之鬼魂拉回人

世，赋予真实的生命。他抨击霍布斯的君主制之主权，无异是奴隶主。为解放人民之缘故，必须砍断君主之头颅，而

以人民之集体取而代之。是故，在霍布斯之主权理论当中，被压抑的人民之权力，现在，在卢梭的理论当中，成为主

要的论证角色。对比霍布斯的「间接性之主权」的观念，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呈现直接性之特征。这个理论把

主权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人民之中，取消了人民及其主权者之间的距离，继而将两者合而为一。依照契约论的论证逻

辑，主权者是人民的代表，现在，主权者既是人民，那么人民即是与自己合而为一。以卢梭的论证，这即是人民彼此

互订契约，将权利悉数让渡给人民的整体。是故，人民之主权就具有自创其权力的条件及其统一性（譬如，政府的治

理与宪政法律）的动能。但另一方面，人民自身也成为其主权的「属民」，因而有义务绝对地服从自身订立的法律与

颁布的命令（蔡英文，2002a：14-15）。 

  针对霍布斯的主权理论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具激进性与革命性，但也跟霍布斯的论证一样呈现「恶性

循环」。依卢梭的论证，自由与平等的个体的结合唯有在形成「全意志」（general will）时，才能形成人民之整体。

但是，「全意志」具体表现在「集体性之道德」，而且这种「道德整体」在公民缔约之前，就必须形成；缺乏了它，

订立与履行契约就丧失了构成的条件。但这如何可能？除非卢梭预设人性纯然无任何私欲，而且先天秉具公共性的道

德情操。再者，「全意志」乃不可分割，而且源自每一个个体，因此，每一个个体既是「全意志」的作者，但也是它

的从属。然而，这在实践上如何可能（蔡英文，ibid：15）？ 

  若不论及上述之论证的弱点，卢梭的人民主权重新阐释了共和主义的公民观念：公民不再是主权及其法律的从

属，现在他转变成为主权及其宪政法律的主体，因而孕育出现代之「主体性之公民」的观念。公民一跃成为「制宪

权」（constituent power）的主体，而得以奠定民主国家之创制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卢梭的理论否定了代表

的观念，对于人民如何行使其主权以及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并没有明确的论述。是故，他的「人民主权」观念「朝向

批判，或者全然否定宪政的理念发展，在其中，人民主权的原则强迫一种非彼即此的选择：是走向官僚制的『政治形

式主义』，或者是走向dēmo（人民）的『立法权』的行使？这带出了强大的、有机性的以及普遍性的革命。」（Bal
ibar，2004：151- 152）当人民主权的观念被带进现代之政治论述时，它便与国家主权产生对立，这种对立尖锐地

出现于法国大革命的处境当中[ 这个说明大致依循Hannah Arendt《论革命》一书的问题意识与解释的观点。]。 

  三、法国革命之公民观念的转折 

  法国革命同其他的革命一样，其宗旨在推翻腐朽的、压迫性的旧政府与旧社会，并且在废墟中建立一个自由、平

等与法治的新政体。在这个基础上，全体的人民断绝过去所有的一切的有关地域、语言、宗教与社会的认同，而能以

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缔造一新的「民族」（Jaume，2003：141）。新宪政的构成当然是人民集体的创作。

在理论层面上，这带出了法国革命理论家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ēs，1748-1836）所面对的「制宪权」

的问题[ 「制宪权」作为创造新宪政的权力而言，乃相对于既成的宪政法治之权威（constituted power），如法国

政治哲学家Geroge Burdeau的定义：「既成的宪政法治权威系存在于国家之内，它们无法自预设的宪政秩序中分离



开来，因而需要国家的间架，其实在性也由它们来表现。另一方面，制宪权则存在于国家之外，它的存在不需要国

家，它是一种根源性的力量，其趋势乃用之不竭。」（引自Agamben，1995：39）关于西耶斯之「制宪权」之理

论难题的分析，参见萧高彦论文（2004：80-114）]：在宪政体系瓦解中，新的自由宪政如何可能被建立？换句话

说，建立新宪政的权力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它的正当性有什么根据？同时，如果「制宪权」构成「宪政权」的根源与

前提，是由人民所体现，那么，人民是谁？什么人可以正当地界定人民的意义？人民是否可能不必经由代表机制而得

以行使制宪权力？在解释这些难题上，西耶斯又循就霍布斯的「间接主权」的逻辑：人民虽然构成制宪权的主体，但

是必须经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一制宪机关，即所谓的「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由它代表人民

来制订宪法。换言之，人民的制宪权必须经由人民赋予权威（authorization）的代表机关，才得以落实。这表现在1
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基本信念，即是以宪政来框架人民所构成的共同体。在1791年的〈宪法〉则是将

人民塑造成为「民族（或国民）之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主权是独一的、不容分割、不能让渡，也没

有时效性。它属于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民之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宣称有权利得以操作主权。」（引自Jau
me，2003：132）单一的个人（或公民）没有正当性行使主权，主权属于民族（或整体国民）所有，唯有代议机关

（如国民大会或各种议会）方有正当性以民族（或国民）之名行使主权。 

  西耶斯虽肯认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念，也强调宪政必须预设制宪权。可是一触及政治之实际处境，他修正了卢梭

民主理念的积极性[ 西耶斯修正卢梭的人民主权与全意志理念的激进性，亦有其理论上的观点。首先，他清楚地看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走向分工以及追求财富与消费的集体倾向（或所谓布尔乔亚的心态），这已使得古典共和主

义的公民集体参与政治事务的理想丧失了落实的社会条件。除此之外，现代主权之领土国家也脱离了古典城邦的形

态。是故，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联邦」体制的理想亦不切实际。他的思想集中在现代性之大国家的组织，认为这种

国家的形态才能有效地提供公民所需要的诸如国内之和平、国防之安全与共同之福利…等要求。相对地，古典共和之

「小国寡民」的城邦反而因人际之间的亲近性，易于发生内在的摩擦、斗争，最后走向分裂与内战（Hont，1994：
199-200；萧高彦，2004：94-96）。]。据此，他也为法国革命之公民资格之理念定了方向。这即是区分了积极与

消极性之公民资格（与能力）：「自然的与市民的权利乃是为了社会形构之生存而设的权利，政治权利则是社会构成

所藉由的权利。更清楚地来说，前者是为消极性（或被动性）的权利，后者则是积极的（或主动性）的权利…凡居住

于国家之内的居民都享有消极性之公民权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积极性之公民。妇女，至少在现阶段的妇女，以及

孩童与外国人，还有那些对『公共之建制』（public establishments）没有贡献的人皆不应该享有积极影响公共事

务的权利。」（引自Agamben，1998：130）这种公民之观念显然并非共和主义式的，它不要求公民积极地参与审

议公共之事务（包括法律之修订）。公民的角色在于选举代表为「民族」（或国民整体）发言，为一个统一体发言，

「就如一个存有以单一之声音表达自己」（Jaume，2003：133） 

  在法国革命的处境中，西耶斯的民主与公民观念跟激进的共和民主之观念（如「雅克宾党」人的理念）对立与激

荡，进而激发了1792年的有关「公民身份」的争议，以及1793年雅克宾党的激进革命（Jaume，2003：136-14
1）。 

  雅克宾党人（如 Robespierre、Danton与Saint-Just等）政治理念的激进性，若不论及革命进程中的具体因素

（如革命的惶恐不安、人与人之间的恐惧与憎恨、政治势力间的相互斗争以及外敌的可能侵略…等等），其观念的因

素源自他们力图将「圣者卢梭」的共和理想彻底实现，不计任何代价。他们坚持人民乃盘据至高的权位，反对西耶斯

分离人民与权位，以及人民之「代表」的基本理念，就如，Robespierre所宣言的：「人民即是主权者；政府乃是它

的创作，是它的财产；公职人员是它的代理，人民可以任其所好改变它的政府，并且随时召唤其代理人。」（引自Ho
nt，1994：202）民族（或国民）之主权既是人民的产业、人民的国家或者说人民的共和，那么人民就得以直接的

行使其权利，不必经由代表之机关。任何「代表制」的理念皆违反了革命的基本精神，亦即，要求政治解放的人民怎

么可能推选出某些代表来限制其权力与自由？连带地来说，人民作为公民的身份，不应该被区分为主动与被动的公

民。因为依照卢梭的共和理想，全体人民（公民）都应当积极地参与宪政的创制、政府的设置、行政的管理以及承担

国防的任务。在这里，雅克宾党人提倡公民公共主义之德行，以凝聚公民全体的团结意志，这即是共和之「爱国情

操」（patrie）[ 如Hont所界定的，「爱国主义在共和主义的词汇里，是主要的政治德行，它依据理性与正义的原则

决定了公民对自治之共和的奉献。」（1994： 218）]。 

  雅克宾党人的政治理念最后走向革命的「恐怖统治」（terrorism），对于这种结果，有许多的解释观点。从观

念内在的逻辑来说，雅克宾党人的激进民主理念把人民整体（dēmos）视为制宪权的载体，在不必经由代表制的媒介

以及各种法律权威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就得以正当性地操作这个权力。当这个理念落实于具体的实践场域时，其产生

的结果恰跟理念本身的意涵相违背：人民整体不是形成一个「合作体」，而是内在的分裂以及彼此的倾轧，这种局面

最后必须诉诸革命独裁的暴力，方能维持一定的秩序。是故，号称自由民主之政党却透过公安会的组织实行独裁。这



种政治暴力鄂兰给予一种特殊的解释，并称之为「美德的恐怖统治」（terror of virtue）。这个解释主题在于，本

为崇高的政治理念在历史的进程中却自我否定，并酿成政治的灾难。其关键在于，雅克宾的政治理念（包括卢梭式的

人民主权与全意志的理念以及爱国主义）蕴含了意志与激情（passion）的政治；不论是意志或激情，皆是人内在的

心灵的活动，是难以言辩、交谈与沟通的，套用鄂兰借用康拉德的语词，乃是「幽暗之心」（darkness of hear
t）。然而，雅克宾党人却把这种属于内在私领域的活动带向公领域的政治实践，并试图将之塑造成政治的规范原则。

因此，为凝聚整个公民共同体的「全意志」，即必须营造内外的政治敌人；同样地，爱国主义（爱国情操）的激励带

来了从个人的内在情感去指认外显的爱国行动，这造成了政治的虚假作风以及政治怀疑主义，也使政治迫害有了凭藉

（蔡英文，2002b：149-160）。结果是同时腐化了人的心灵、感情的活动与政治的实践。 

  在法国革命的处境中，国家与人民主权的理念相互矛盾，但也彼此纠葛缠结，随之，公民身份（与资格）的理念

形成对立的解释：公民是作为制宪权的载体，抑或只享有私产与人身自由的权利而不享有政治权利（或者说，公民是

享有直接民权抑或间接民权）。除此之外，依据鄂兰的观点，法国革命酝酿民族国家的理念，但其中呈显民族与国家

理念的冲突；同时，在革命期间制订的宪政典章也呈现主权与宪法之规约、普遍人权与公民权、普世主义与区域性认

同…等紧张（Arendt，1968/1951： 230-1；蔡英文，2002b：13-23）。 

  事实上，民族的理念在革命之激进主义中，表示「缔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生活体制」，这种革命的计

画的构想在于「从下层至上层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奠立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国家』权威，并且立法以确认

法律为权利的唯一根源，反对普通法学家所认为的社群之习俗，或者所谓的历史原则乃是『先在』（precedent）的

资源。」由此而论，「公民乃是一种抽象之观念，但也因这种抽象性格使公民得以挣脱所有的诸如，地理、语言、宗

教与社会之同一性（或认同的意义）。」（Jaume，2003：141） 

  这种「民族」的概念要到革命后的浪漫主义将之赋予某种文化、语言、血缘…等「有机体」的成分，才形成现代

「民族主义」之民族同一性（或认同）的意义。在这个阶段，法国革命之「民族」的「公民主义」（civism）跟民族

主义的文化与血缘的民族认同产生冲突。 

  四、公民资格与人权 

  公民之身分（与资格）跟权利的享有是一体两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公民，如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乃是享有特定

之权利的身份。这些权利自十七世纪确立为「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到十八世纪之革命宪章所确立的「基

本权利」（如保障私产、人身安全、宗教信仰、言论与结社之自由…等权利）。自此以后，如T. H. Marshall所阐释

的，从市民权发展出政治权利与社会福利权利[ 关于T. H. Marshall的解释观点，参见Michael Ignatieft的 “The M
yth of Citizenship.”（1995:53-77） 

  ]。从这个脉络来看，公民享有之权利乃是国家主权所允让的，这表示主权不得侵犯这些权利，主权国家因这种限

制而取得正当性的权威，就如法国政治理论家Blandine Kriegal的解释，在权利起源之初，「个人主体之权利直接地

跟否定奴役与宰制性之权力相关，也跟新的政治安排以及把权利视为法律的概念不可分离」。因此，「没有法治，个

人的权利就荡然无存。唯有信守法治的国家，自由民主才能生根。唯有在一个民族（ people）是由自由之个人组成

的条件下，这个民族才能抉择其命运（或方向），以及享有政治自由与公民之权利。」（1995：37、50） 

  然而，也在这个起源之处，权利的论述承继了中古后期之自然权利的概念，论证权利的普遍性；其论证的主题有

两个层次：一是任何一个个体皆享有不可被剥夺的生命之自保与防卫的权利，以及在一政治共同体中享有良好之道德

生活的权利。肯定此权利的道德效力「来自于个体之道德的价值，此价值乃被视为独立于城邦（或国家）之外。」

（Brett，2003：102）就此论之，个体虽生活于城邦（或国家）当中，而成为公民，「公民之良善与城邦（或国

家）之良善息息相关」，但是「前者不能完全化约成为后者，因此，仍然有其确定之领域，城邦（或国家）是没有权

利去立法的。」（ibid：102）。换句话说，公民权利与自然权利之间尚存在着无法相对应的界域在。有如此的空

间，公民才有正当性的理据，诉诸自然法则，对抗城邦（或国家）的法律与独断、腐化的作为，俾能维护个人道德的

尊严。尽管十七世纪主权理论以社约论的论证，尝试弭平这种冲突，但就如同上所讨论的，社约论也不得不承认个体

享有某种限度的自然权利，并以自然法作为国家之实证法的基础。承续这种政治理念，十八世纪的革命宪章的基本法

亦出现普遍人权与公民权的矛盾，一如鄂兰所分析的（蔡英文，2002b：13-23）。 

  其次，十六世纪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论证宗旨在对于当时欧洲林立的主权国家的兴立，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规范架

构。因此，自然法被举为如同上帝（或神圣法）的地位，成为所有法律的终究的权威或资源。若不论普遍性的自然法



与自然权利如何从规范国家之主权有效地扩展到规范欧洲的国际关系，它的普遍性亦涉及欧洲国家与其他地区人民的

关系；当时，欧洲的殖民扩张方兴未艾，这个问题关系着对异地人民的征服、领土的占有与文化之同化的议题。如果

不论及其理论与实际的严重差异，当时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论证以「人性」之普遍性（如人类共同具有理性的观

点）为理据，说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涵盖了人类整体，而呈现「普世性」（cosmopolitan）的意义[ 在此引Jens Ba
rtelson诠释十六世纪西班牙之法学家Francisco de Vitoria的观点为例。Victoria在论美洲印地安人的论文中，强调

虽然有不同的社会、宗教、风俗习惯，甚至不同的理性运作，它们都是人性的，是表现了广大的集体的理性。他说：

「在这多元性之上，有一种普遍的人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乃是替不成文的jus gentium（人民之法）所设立的，

此法又为神恩与自然所保证。它并非完全导源自自然法，『然而却是建立在人的同意上，是不可侵犯的。』换言之，

它是建立在全人类的共识上，因此关切所有的民族；它不决定任何民族内部法律安排的可能性，但决定其完美性。」

（1995：132）]。现代之基本人权的理念承袭这种意涵，但在论证的基础上转向超越性的道德理性，其典范即是康

德的以「道德的定言令式」与「人性的宽大友善」之原则（the principle of hospitality）为论据的普世主义的理

想，从其中衍生的公民身份乃是世界公民的理念。但是，康德的这种普世主义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后引发了民族主

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生命哲学以及种族主义的批判。至此，我们可以说现代之人权与公民身份的争议，环绕

在下面的论点： 

  （1）自十六世纪以来，自然权利与自然法被设定为约束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使它在统治上具有法理上的正当

性的权威；但是，自然法与权利必须经由主权的允让以及宪法的保障，才有其法律上的效力。在这里，国家主权是否

能全然受普遍性之人权与自然法则的约束？再者，公民权不等同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而在实践上往往跟主权对立，

但同时公民权引发之解释上的歧异却必须由主权的法治机关作公断；因此产生相当复杂的辩证关系。 

  （2）普世性的人权冀望超越现行的国际关系及国际法的界线，而订立某种全球性的人权宣言。但是在现实世界

中，人类依旧以主权国家及其宪政架构为其生活的基本条件。若此，凡涉及国际及国际性的组织与机构尚必须经由主

权国家间的协商与同意。在此，除非设想主权国家为一道德之主体，得以超越国家现实的利益，否则如何可能落实普

世性的人权？ 

  （3）普世性人权必须落实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而能够转变成为公民权利，以及转化其抽象性。就如鄂兰针对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无国籍民」、「难民」、「移民」以及「寻求庇护的政治犯」之遭遇所做的分析，这些人由于不

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他们的处境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其存在有如幻影一般。因此，吊诡的是，他们唯有

在居留的国家内犯罪，才能引发当地之司法单位的注意，受法律秩序的审理，因而暂时享有一般公民的身份。基于这

种分析，鄂兰提出了那激发讨论的「有权利享有基本人权」（the right to rights）的理念，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

应享有权利去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因而得以受人权（即公民权）的保障（Seyla Benhabib，2004：50-6
0）然而，普遍人权一旦含摄了「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之论证环节，它就跟区域性之认同（不论这认同是文化

的、民族的或种族的认同）有了紧张的关联。 

  五、余论 

  从以上的观念史的阐述，现代之公民观念自十六世纪以来，随着各种不同的理论的解释架构，而呈现有关公民身

份、权利与权力的差异论点。从新古典共和之「公民」的理想、主权理论的「属民」的概念、革命立宪的「人权」与

「公民权」，以及「世界公民」与「民族——公民」之身分…等。这些相异的公民的观念也呈现某种程度的矛盾。现

代的自由民主国家是建立在多元与开放的社会上，它肯认其公民之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价值的多元分歧。既是如此，

它亦包容公民不同的身份认同，例如：公民既是属民（公民必须缴税、服兵役与遵守法律），也是政治事务的参与者

（公民可以参与公职，也可以抗议政治社会的不义）；公民可以自我认同为世界公民，也可以肯定自我的民族认同；

除此之外，公民也可以自我否定其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公民身份，而只专注于个人的工作、家庭与私人生活…等等。 

  尽管如此，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在维系其同一性与稳定性上，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依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

看，这条件在于，构成此政治共同体的宪政基本架构有其恒定的一致性，亦即这个结构没有因为认同的问题（譬如，

民族、国家或社群认同冲突），而造成结构的分裂。就此而言，宪政基本结构的完整性能使主权国家的统治有其法治

的权威，而得以有效地运用法律的程序解决社会之多元性引发的冲突。依据这个理想，自由主义者肯定公民享有基本

人权（从市民权利到社会福利权）的保障；而在公民的的德行上，他们倡导公民的道德意识、理性的审议能力以及彼

此的合作意愿（就如罗尔斯对公民德性的表述），并同时强调公民对于差异的宽容。 

  自由主义者虽冀图以主权国家为轴心规划出宪政法治与公民身份的观念，但这种公民的观念即使在较为稳定的自



由民主国家中，亦遭受其他公民观念的批判。激进民主论者（包括马克思—— 社会主义者）批判它忽略了当前的自

由民主制乃是经由「人民主权」的干预，才使得绝对主义的主权国家有了民主的转型。除此之外，他们也指出，自由

主义者安于既定的自由民主体制以及强调宪政法治之有效性。在此概念下，公民被塑造成为消极性格的身份，因而削

弱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格。另一方面，社群主义或民族主义者则批判自由主义者忽略了个人对于政治共同体

的归属感与忠诚乃是公民身份的主要构成，因此，在偏执于个人主义的伦理与程序性法治（与正义）的原则下，自由

主义者将无法有效地处理社群认同，甚至是自决的问题。例如，英国面对北爱尔兰、加拿大联邦面对魁北克的分离运

动，皆难以找到适切的因应之道。 

  然而，不论是激进民主论者或者是民族主义论者的主张，若在实践上缺乏自由宪政主义的法治与代表性（或消极

性）之公民观念，则直接诉求人民主权的理念必将解消制度的中介（包括法治的权威与代表制），这让人民彼此失去

了空间之距离（这个距离是使得人民得以各自表达其差异性之言行以及彼此沟通的条件），而倾向某种暴虐性的集体

统治，终至落入自我否定的困局。 

  当目前的自由民主制容许公民多重性的公民身份与权利时，它们彼此亦因政治理论的基设，而带出了相互的紧张

与对立。这使得自由民主社会面临如下的问题：如何使这多重的公民身份认同不产生相互的妨害，并维持彼此均衡？

同时，如果公民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概念，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从人本身的美德中去思索得以超越公民身

份、公民权利以及公民德行的道德资源？再者，倘若我们接受亚理斯多德所提出之「好的公民不一定是好的人」的观

念，那么是否当今自由民主社会所肯定的公民德行仍有其不足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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